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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訂定學生休、復、退學申請作業程序規範。 

 

2. 範圍： 

凡本校學生均適用之。 

 

3. 定義： 

無。 

 

4. 權責： 

4.1. 申請休、退學會簽單位：導師、指導教授（研究所）、系所主任、教務長、軍訓

室、課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圖書館、健康中心、會

計室、出納組、註冊組。 

4.2. 申請休、退學核定：教務長。 

4.3. 休、退學登錄：註冊組。 

4.4. 專案延長休學核定：教務長。 

4.5. 復學申請、登錄：註冊組。 

4.6. 逾期未復學、退學或其他原因致延長休學辦理：註冊組。 

4.7. 修業年限逾期轉退學：註冊組。 

 

5. 內容：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5.1. 休學申請： 

5.1.1. 申請者應填寫休學申請書、家長同意書（限未滿 20 歲學生）及輔導紀錄

表及悠遊卡學生證前往各相關會簽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5.1.2. 學士班學生須於期末考前二週前提出申請；碩、博士生須於期末考前一週

前提出申請。 

5.1.3. 學生每次得申請休學一學期至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5.1.4. 會簽單位：導師、指導教授（研究所）、系所主任、教務長、軍訓室、課

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圖書館、健康中心、會計室、出納組、註冊組，

並經教務長核定。 

5.1.5. 離校手續完成後繳回註冊組： 

5.1.5.1. 休學申請書留校備查。 

5.1.5.2. 取消悠遊卡學生證學生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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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休學申請書影印蓋鋼印可代替休學證明書。 

5.1.6. 註冊組於學籍系統登錄休學日期及休、復學年度、休學原因。 

5.2. 延長休學申請： 

5.2.1.休學期間應徵服役學生應檢附徵集令影本，於入伍前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 

5.2.2.休學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等原因無法及時復學者得申請延長休學。 

5.3. 復學申請： 

5.3.1.註冊組通知休學屆滿學生於開學前一個月辦理申請復學。 

5.3.2.申請復學者須填寫復學申請書繳至註冊組，註冊組將恢復其悠遊卡學生證學

生身分。 

5.3.3.學籍系統登錄復學日期。 

5.4. 退學辦理： 

5.4.1.學生遇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5.4.1.1. 逾期未註冊繳費者，經書面催繳通知後仍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費，視

同未註冊，應令退學。 

5.4.1.2. 學生在校期間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累計四次達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令退學。 

5.4.1.3. 僑港澳等境外生在校期間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次

達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應令退學 

5.4.1.4. 休學期滿應辦理復學或延長休學，逾期未復學者以自動退學論。 

5.4.1.5. 修業年限已屆滿。 

5.4.1.6.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5.4.1.7. 自動退學者。 

5.4.2.申請退學者應填寫退學申請單、家長同意書（限未滿 20 歲學生）及輔導紀錄

表，並携帶悠遊卡學生證前往各相關會簽單位辦理離校手續。 

5.4.3.會簽相關單位：導師、指導教授（研究所）、系所主任、教務長、軍訓室、課

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圖書館、健康中心、會計室、出納組、註冊組，並

經教務長核定。 

5.4.4.離校手續完成後繳回註冊組： 

5.4.4.1. 退學申請書留校備查。 

5.4.4.2. 取消悠遊卡學生證學生身分。 

5.4.4.3. 可申請修業證明書。 

5.4.5.註冊組於學籍系統登錄退學日期、學年度及及退學原因。 

5.5. 學生經核准休學或退學者，其所繳各項費用退還規定如下：  

5.5.1.依行事曆規定全校上課開始日之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所繳學雜費退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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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逾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所繳學雜費退還三分之一；逾三分之

二者，所繳學雜費一律不予退還。 

 

6. 控制重點： 

6.1. 是否確實登錄學生休退學之資料。 

6.2. 休學學生是否在休學屆滿前提出復學申請。 

6.3. 延長休學申請是否符合條件、是否檢附資料及其所申請之資料是否正確。 

7. 相關文件： 

本校學則(W-A1102-001)。 

 

8. 使用表單： 

休學申請書(F-A1102-003)。 

退學申請書(F-A1102-005)。 

復學申請書(F-A1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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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休、退、復學申請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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